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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」，業經行政

院於中華民國104年2月6日以院臺經字第1040122674號令

訂定發布，敬請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4年2月6日院臺經字第1040122674A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檢送「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」條文、

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

創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協進

會、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、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

中心、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

副本：本處各組室(均含附件) 2015-02-11
09:56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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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1040027172*


